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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確定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表格、相關作業之權責與流程、簽署協議及文件保

存之細節。 

2. 範圍 

定義本委員會委員與所有工作人員，於執行研究倫理審查相關任務程序時，以

及非本委員會相關人員於觀摩、查核等各項有可能觸及本委員會文件與資訊

時，所須注意的保密、利益衝突迴避等事宜。得令審查作業相關人員能秉持客

觀、公正、公開之審查，不受任何請託、關說，以確保審查作業之品質。 

3. 實行細則與人員職責 

3.1 實行細則 

審查會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3.1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3.2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3.3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3.4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3.5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3.2 人員職責 

本會委員、諮詢專家及其他參與審查會議或查閱本會資料者，皆須依上

述細則與自行揭露利益衝突並迴避之，以致力於客觀、公正、公開之審

查程序，審查過程應不為或不受任何請託、關說，確保審查作業之品

質。審查作業相關人員需盡保密之責，未經委員會與研究倫理中心授

權，不得將審查資料、審查會議討論過程之意見或結果洩漏予他人。一

旦洩密或有意將所審之計畫內容剽竊為己所用，將依相關法令處理。 

4. 步驟流程與細則 

4.1 詳閱文件 

4.1.1 同意於本委員會擔任審查人時，須考量其學術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

表現是否優良，宜避免審查人與申請人有利益衝突。 

4.1.2 本委員會新聘委員與研究倫理中心相關工作人員於到任時、以及諮

詢專家於研究倫理審查會議召開前，均須詳閱文件，並同意簽署一

式兩份「NTNU -Form-01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 

4.1.3 非本委員會相關人員於進行觀摩、查核之前，須簽署一式兩份之

「NTNU -Form-01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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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非本委員會人員於列席本委員會會議前，須簽署一式兩份之

「NTNU -Form-01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 

4.1.5 本委員會新聘委員、諮詢專家、所有工作人員與非本委員會相關人

員，均須詳閱「NTNU-Form-01 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的內容，

並於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空格處簽名。 

4.2 提出相關疑問 

凡對相關文件有不清楚之處，即可直接詢問研究倫理中心，並由研究倫

理中心工作人員解釋或說明文件之內容。 

4.3 簽署同意 

4.3.1 詳閱內文並確認已瞭解而無疑問之後，請簽署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

書，同時標示日期。 

4.3.2 保密暨利益迴避協議書一式兩份，已簽署之協議書由簽署者與研究

倫理中心各執乙份。 

4.4 妥善存檔保密與利益迴避協書 

4.4.1 研究倫理中心須建置專屬「NTNU-Form-01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

使用之檔案夾，保存所有經簽署的協議書。 

4.4.2 「NTNU-Form-01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須分類於研究倫理中心

專屬之上鎖檔案櫃中，妥善保存管理。 

4.4.3 上述協議書保存，限制鑰匙的持有人為研究倫理中心專員。 

4.4.4 自保密與利益迴避協議書簽署日起，應妥善保存協議書滿 3年後，

始得銷毀。 

5. 參考文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型科技計畫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2012 年 7 月

19日）。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會保密和利益衝突與迴避管理程

序（2013年 8月 2日）。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2012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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